随机抽查事项清单
填报单位：佳木斯市人民防空办公室
	事项名称
	实施主体
	实施依据
	抽查对象
	抽查内容及方式
	抽查比例及频次

	占用人防通信频率、使用与防空警报相同音响信号或擅自拆除人防通信警报设施及阻挠设施安装的处罚
	佳木斯市人民防空办公室
	《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2009年8月27日修正）; 黑龙江政府关于行政处罚权实施属地化执法改革的决定2018年《黑龙江省人民政府令》第7号。
	单位或自然人
	抽查内容：占用人防通信频率、使用与防空警报相同音响信号或擅自拆除人防通信警报设施及阻挠设施安装的。
抽查方式：现场堪查、资料阅查。
	定期或不定期抽查

	侵占、拆除、危害人防工程或向人防工程排入倾倒废水、废气、废弃物的处罚
	佳木斯市人民防空办公室
	《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2009年8月27日修正）; 黑龙江政府关于行政处罚权实施属地化执法改革的决定2018年《黑龙江省人民政府令》第7号。
	单位或自然人
	抽查内容：侵占、拆除、危害人防工程或向人防工程排入倾倒废水、废气、废弃物的。
抽查方式：现场堪查、资料阅查。
	定期或不定期抽查

	违反规定不建防空地下室或不按标准修建人民防空工程的处罚
	佳木斯市人民防空办公室
	《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2009年8月27日修正）; 黑龙江政府关于行政处罚权实施属地化执法改革的决定2018年《黑龙江省人民政府令》第7号。
	开发单位
	抽查内容：违反规定不建防空地下室或不按标准修建人民防空工程的。
抽查方式：现场堪查、资料阅查。
	定期或不定期抽查

	对城市新建民用建筑不按国家和省有关规定修建防空地下室又不缴纳易地建设费行为的处罚
	佳木斯市人民防空办公室
	《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2009年8月27日修正）; 黑龙江政府关于行政处罚权实施属地化执法改革的决定2018年《黑龙江省人民政府令》第7号。
	开发单位
	抽查内容：对城市新建民用建筑不按国家和省有关规定修建防空地下室又不缴纳易地建设费行为。
抽查方式：现场堪查、资料阅查。
	定期或不定期抽查

	对新建重要经济目标，不按国家防护类别、防护标准修建防护设施的;未按规定缴纳有关人民防空专项经费的;因管理不善造成人民防空警报设施毁坏、丢失的;侵占后方基地用地、损坏后方基地设备设施的;未履行提供人员、物资、设备等防空袭演习义务行为的行政处罚
	佳木斯市人民防空办公室
	《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2009年8月27日修正）; 黑龙江政府关于行政处罚权实施属地化执法改革的决定2018年《黑龙江省人民政府令》第7号。
	单位或自然人
	抽查内容：对新建重要经济目标，不按国家防护类别、防护标准修建防护设施的;未按规定缴纳有关人民防空专项经费的;因管理不善造成人民防空警报设施毁坏、丢失的;侵占后方基地用地、损坏后方基地设备设施的;未履行提供人员、物资、设备等防空袭演习义务行为。
抽查方式：现场堪查、资料阅查。
	定期或不定期抽查

	对防空地下室设计单位未按照人民防空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进行设计；防空地下室设计、监理单位超越本单位资质等级或未按照国家和省有关规定超越资质许可范围承揽工程；防空地下室施工图设计文件未经审查或者审查不合格而擅自施工、防空地下室建设未实行工程监理；建设单位将防空地下室委托给不具有相应资质等级的设计、监理单位；防空地下室竣工后，建设单位未向人民防空主管部门移交工程档案行为的处罚
	佳木斯市人民防空办公室
	《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2009年8月27日修正）; 黑龙江政府关于行政处罚权实施属地化执法改革的决定2018年《黑龙江省人民政府令》第7号。
	单位或自然人
	对防空地下室设计单位未按照人民防空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进行设计；防空地下室设计、监理单位超越本单位资质等级或未按照国家和省有关规定超越资质许可范围承揽工程；防空地下室施工图设计文件未经审查或者审查不合格而擅自施工、防空地下室建设未实行工程监理；建设单位将防空地下室委托给不具有相应资质等级的设计、监理单位；防空地下室竣工后，建设单位未向人民防空主管部门移交工程档案行为的。
抽查方式：现场堪查、资料阅查。
	定期或不定期抽查


备注：1、填报单位需将本单位权责清单中针对市场监管领域的行政检查类别的事项填入此表。
      2、抽查比例及频次应按照抽查事项特点合理确定，例如：每季度抽查一次，每次抽查按照20%的比例确定抽查对象。
